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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地检疫是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，是

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环节，也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

的重要举措。目前，产地检疫技术薄弱，主要通过

临床检查，结合疫情情况、免疫条件等出证。在当

前多种动物疫病仍处于散发，乃至地方性流行形式

下，产地检疫出证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。2015 年 11

月 1 日起的暂停检疫收费，使得有的官方兽医工作

积极性降低，产地检疫有下滑趋势，易诱发“有报

不检”渎职行为或是吃拿卡要等违纪行为。

在农业部提出“谁出证，谁负责”的责任追

究体系之后，部分官方兽医的工作积极性再次受挫，

唯恐被追究出证责任。“谁出证，谁负责”的责任

追究体系并无不妥，出具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属于行

政许可行为。笔者认为，既要建立“谁出证，谁负

责”的责任追究体系，又要充分调动官方兽医的工

作积极性。在现有体制下，关键是要明确官方兽医

出证责任和风险：哪些出证行为是合法的，不会被

追究责任？哪些出证行为会被追究责任，要承担多

大的责任？在实际工作中，由于对法规、政策、文

件的理解不到位，官方兽医没有很好地区别合法（不

会被追究责任）的出证行为和会被追究责任的出证

行为，视“谁出证，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体系为一

把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笔者对“检疫合格动物运

输途中和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病”、“无检疫规程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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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能否出证”以及“野生动物的检疫问题”等方面

的理解发表观点，以期帮助官方兽医建立正确的产

地检疫出证责任观，助推产地检疫工作开展。

1　检疫合格动物发病，出证官方兽医不会被追责

1.1　检疫合格证明被过度解读

在检疫合格证明中，有“本批动物（动物产品）

经检疫合格，应于　　日内（当日）到达有效”的

字样。其中，动物 A 证最长到达期限为 5 天；产

品 A 证最长期限为 7 天；B 证一般为 1 天。工作

中曾出现过 A 地的动物运输到 B 地后发病。若检

疫合格证明在限定到达期限内，则 B 地动物卫生

监督机构会要求 A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理发病

动物；若检疫合格证明超过限定到达期限，即便被

要求处理发病动物，A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也会拒

绝。笔者认为出现上述情况，是因为动物卫生监督

机构对检疫合格证明限定到达期限的误读所致。把

限定到达期限等同于“保质期”，如同售后服务，

一般“一个月包退、三个月包换、一年内保修”，

错误地包揽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出证责任。《动物

检疫管理办法》明确规定，检疫合格证明中“本批

动物（动物产品）经检疫合格，应于　　日内（当

日）到达有效”指的是检疫合格的动物、动物产品

到达目的地的限定时间。

医院采用先进仪器做出的检测报告，仅能说

明检测样品当时的情况，也不敢保证病人后面会发

生什么，即只对检测样品负责。换言之，即使给全

部动物接种疫苗，也不敢保证 100% 的保护率，因

为会受多种因素干扰，造成免疫失败。动物发病与

否取决于多种因素，如机会致病菌在动物抵抗力

强时不会致病，当动物受到饥饿、应激等因素影

响时，才会致病。官方兽医对检疫结论负责，只

能保证出证时动物临床检查或通过特定实验手段

证实是健康的，符合出证条件的，无法保证运输

途中以及到达目的地后动物是否会发病。为解决

好这些问题，欧盟国家还提出了运输过程中强化动

物福利措施的规定。

1.2　货主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

理机制的意见》明确“从事畜禽饲养、屠宰、经

营、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

一责任人”，负有对病死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

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畜禽死亡和处理情况的

义务。因此，不论运输的动物是否持有动物检疫合

格证明，不论是在运输途中或是到达之后发病，还

是死亡，均由货主进行相应处理，要求出证的动物

卫生监督机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。

2　对无产地检疫规程的动物，不能出具检疫合格

证明

2.1　检疫范围、对象和规程是检疫的必备条件

《动物防疫法》赋予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“负

责动物、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”的职责，明确了“官

方兽医具体实施动物、动物产品的检疫”，也规定

了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范围。但是，并不是所有符合

《动物防疫法》规定的动物和动物产品，都能由官

方兽医检疫，出具检疫合格证明。检疫的范围、对

象由检疫规程确定。检疫规程包括：适用范围、检

疫对象（范围）、检疫合格标准等方面的内容。检

疫规程不仅是检疫操作的规范，也是检疫对象，即

检什么病的依据。它是解决检疫中检什么、怎么检

的依据。如果官方兽医对没有检疫规程的动物实施

检疫，那么检疫过程是盲目的，检疫结论必然不可

靠，其出证行为自然要被追究责任。

2.2　检疫规程的适用范围

目前农业部共出台了 14 部检疫规程，其中 4 部

是屠宰检疫规程，其余 10部是产地检疫规程（表 1）。

《动物防疫法》规定：“屠宰、经营、运输以及参

加展览、演出和比赛的动物，应当附有检疫证明”。

虽然应当附有检疫证明的情形很多，但是检疫规程

的适用范围是很宽的，如《生猪产地检疫规程》适

用于生猪，人工饲养、合法捕获的野猪，《猫产地

检疫规程》适用于猫，人工饲养、合法捕获的野生

猫科动物。也就是说，产地检疫规程的适用范围不

仅局限于一种动物，也适用于同科、属、种的动物。

官方兽医要熟悉检疫规程适用范围，避免失职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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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　野生动物的检疫

3.1　官方兽医对野生动物检疫出证风险大

野生动物容易传播狂犬病、流行性出血热、

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自然疫源性疾病 [1]。《动物检

疫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合法捕获的野生动物，应当

在捕获后 3 天内申报检疫。其目的在于要求动物卫

生监督机构在短期内做出检疫合格与否的结论，并

按规定做出相应处置，从而将野生动物传播疫病的

危害降到最低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。由于野生动物

不同于饲养动物，其生存状况、免疫情况、病史等

信息都是未知的，且存在传播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风

险，这就增加了官方兽医的出证风险。

3.2　野生动物捕获者负有主要检疫责任

众所周知，野生动物相比较于家畜、家禽，

其经济价值较大，无论捕获后用于饲养，还是观赏、

表演等，受益最大的是捕获者而不是实施检疫、出

具检疫合格证明的官方兽医。在捕获野生动物的过

程中，捕获者扮演了运输者的角色，若其捕获的野

生动物是带菌、带毒的，则相当于在移动一个传染

源，增加了野生动物暴露的几率和其他易感动物的

感染风险，容易造成疫病的传播和流行。因此，在

野生动物检疫中，捕获者的责任远大于实施检疫的

官方兽医。

3.3　建议先隔离观察，再实施检疫

隔离是控制传染源，预防传染病的重要举措

之一。最早的检疫行为是采用隔离观察的方法 [2]。

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中关于野生动物检疫出证的

条件有 3 个，其中的第 3 个条件是：农业部规定需

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，检测结果符合要求。这

是一个充分体现技术支撑和科学出证的条件，但是

目前对野生动物实验室检测的规定很少，其出证条

件主要依靠来自非封锁区和临床检查健康 2 个条

件。在野生动物的检疫中，笔者建议先由捕获者按

照“大中型动物 45 天，小型动物 30 天”的隔离时

限，进行隔离观察，之后由官方兽医实施检疫。这

样即体现了捕获者的防疫责任，又减少了官方兽医

的出证风险，消除了潜伏期因素对临床检查的干扰，

使检疫行为更加科学合理。

综上所述，一是对检疫合格的动物，不论是

在运输途中，还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病或是死亡，

只要官方兽医的出证程序是合法的，责任由货主承

担，官方兽医不承担出证责任。二是对无检疫规程

的动物，不能出具检疫合格证明，否则要被追究出

证责任。三是建议修改野生动物检疫申报的报检时

限和出证条件，将捕获者先进行隔离观察作为出证

的前提条件，以此来体现捕获者的防疫责任，又降

低官方兽医的出证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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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　产地检疫规程的适用范围

发布规程的文件 规程 适用范围

《农业部关于印发 < 生猪产地检

疫规程 > 等 4 个规程的通知》（农

医发〔2010〕20 号）

《生猪产地检疫规程》 生猪（含人工饲养的野猪），合法捕获的野猪

《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》 反刍动物（含人工饲养的同种野生动物），合法捕获的同种野生动物

《家禽产地检疫规程》 家禽（含人工饲养的同种野禽），合法捕获的同种野禽

《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》 马属动物（含人工饲养的同种野生马属动物），合法捕获的同种野生动物

《农业部关于印发 < 跨省调运种

禽产地检疫规程 > 及 < 跨省调运

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> 的

通知》（农医发〔2010〕33 号）

《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》 种鸡、种鸭、种鹅及种蛋

《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

检疫规程》
种猪、种牛、奶牛、种羊、奶山羊及其精液和胚胎

《农业部关于印发 < 蜜蜂检疫规

程>的通知》（农医发〔2010〕41号）
《蜜蜂产地检疫规程》 蜜蜂

《农业部关于印发 < 犬产地检疫

规程 > 等 3 个规程的通知》（农

医发〔2011〕24 号）

《犬产地检疫规程》 犬，人工饲养、合法捕获的野生犬科动物

《猫产地检疫规程》 猫，人工饲养、合法捕获的野生猫科动物

《兔产地检疫规程》 兔


